附件1：

比 赛 须 知

（一）请各参赛队员认填阅读《比赛规则》，熟悉赛程。

（二）请各参赛队双方自行协商比赛场地和具体时间，并提前两天告知所在赛区大赛负责人。

（三）请各参赛队员及组织人员务必于比赛开始前30分钟到达比赛现场。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统一；同时，各赛场的装饰由对战双方协调商定，在比赛开始前三十分钟装饰好，以利于赛事的统筹安排及各场比赛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四）请各参赛队遵守赛事各项时间安排，如遇特别问题，请及时与院团委联系，以便协调安排，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。

（五）遵守赛会的纪律及规则规定，请在每场比赛之前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，以利于辨手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。

（六）比赛期间，各参赛队请不要与评委接触，如想表达对赛事的意见，请与队长联系。

（七）各参赛队要组织本院比赛，并可组织、准备适当的宣传用具、标语口号等，但不得影响比赛现场的正常秩序，不要喝倒彩。所有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行为，组委会都有权阻止并要求其离开比赛现场。

（八）本次比赛组委会设在院团委组织部。

西校区联系人：包东杰；  联系电话：15249511314
东校区联系人：姜国庆；  联系电话：13734810324
（九）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属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团委组织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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